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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区旅游景区免费对新洲居民开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区内旅游景区免费对我区居民开放活动，保障活动

科学、安全、有序实施，让全区人民共享旅游事业发展成果，特制定本

管理办法。

第二条  实施范围为区内收取第一门票的景区，免费范围为第一门

票。第一门票是指为进入旅游景区而需要付费购买的第一道门票，不包

括进入旅游景区后其他需要另行付费的旅游景点和项目门票。

第三条  收费景区必须符合景区标准，已对外开放，具备申报A级

景区条件或已是国家A级景区，经区旅游部门审核后方可参照本办法执

行。

第四条  免费对象为居民身份证上标注有“武汉市新洲区”关键字的

新洲区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到景区：“新洲人免费游新洲”闸机入口

核检处刷证入园，新洲人6至16岁未成年未办理本人身份证的游客必需

携带户口本或卡号含420117开头的医保卡原件核准登记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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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免费次数为每人每个景区每天不超过1次、每人每个景区

每年不超过4次。

 

第二章  入园管理

第六条  通过智慧入园系统，游客采取“身份证、二维码”识别方式

闸机核验快捷进入景区，6至16岁未成年人未办理身份证的，由监护人

陪同，手持合法证件（户口本、医保卡）等证件，由景区工作人员进行

拍照并进行一对一的手工台账登记，“元旦”“春节”“五一”“十一”假日根

据景区实际情况限量预约进入景区。   

第七条  根据智慧入园系统后台数据确认入园人数（身份证刷入、

新洲区户籍居民在微信小程序预约后，自动生成二维码，游客凭预约二

维码到相关景区闸机进行核销后入园，新洲人免费游新洲平台记录相关

核销数据、6至16岁未成年人未办理身份证的，由监护人陪同，手持合

法证件（户口本、医保卡），由景区工作人员进行拍照并进行一对一的

手工台账登记，登记结果上传至新洲人免费游新洲平台，平台进行自动

去重筛查后登记，由区文旅局审批通过后，数据转为符合补贴的记录）

。

第八条  为保障旅游安全，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放松要求，严格“限

量、预约、错峰”要求，落实新“四必”政策，即口罩必戴、体温必测、

健康码必扫、大数据通信行程卡和健康码必出示，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

离，人数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执行，人数超限后，将暂停当日免费

游入园活动。

第三章  经费保障



第九条  区文化和旅游局每年对景区免费游活动进行一次补贴结

算。

第十条  补贴标准以景区第一门票价格的20％作为每人次结算价，

根据实际入园人数与景区进行补贴结算。

第十一条  智慧入园系统软件开发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实施，所

需经费由区财政负责。闸机等硬件设备由景区按标准自行购置，区财政

按照购置费的50％给予补贴，单个景区的闸机补贴上限为10万元；按疫

情防控要求，景区必需配备智能检测入园设备按购置费的50%给予补

贴，单个景区的检测入园设备补贴上限为1万元。

第十二条  智慧入园系统的运行维护由区文化和旅游局通过政府采

购聘请第三方专业公司实施，其经费由区财政局预算列支。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成立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发改

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应急管

理局、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组成的“新洲居民免费游新洲”活动管

理办公室，在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并对免费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各景区需加强内部管理，确保服务质量，提高游客满意

率。

第十五条  区文化和旅游局对智慧入园系统的运行稳定及后台数据

安全负责，智慧入园系统技术服务公司需提供技术支持，后台维护与电

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公司受区文化和旅游局的监督指导，并确保数据

信息安全保密。



第十六条  参与本办法免费游活动的景区应加强安全管理，严格遵

守本办法，不得私自改造闸机和相关联设备及伪造后台数据套取政府资

金，一经发现，将取消其补贴资格。

第十七条  免费游活动资金应进行使用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免费时间原则上为每日8：30至17：00时，具体时段以

各旅游景区每日例行开放时间为准。

第十九条  景区开展的夜游活动、学校及社会机构开展的学生集中

研学活动及区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安全评估结果发布的限制性时段范围

内，不实施免费游政策。

第二十条  参加免费游活动的景区需向区文化和旅游局提出申请，

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其参与免费游活动进行资格审查认定。

第二十一条  区文化和旅游局每年对当年度参加免费游活动的景区

进行一次绩效评价，符合条件的方可享受本补贴政策。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自2022年4月12日起实

施。


